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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

2020-040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为兔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0人，代表股份1,361,144,12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717,590,991股（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3,924,206,991股，其中

公司回购专户股份数量为206,616,000股，该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3,717,590,991股）的36.613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1,325,800,7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66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5人，代表股份35,343,4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07%。

综合出席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数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合计为128人，代

表股份38,652,1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人，代

表公司股份3,308,7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0%；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25人，代

表公司股份35,343,4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0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7,790,129 99.0189% 12,588,900 0.9249% 765,100 0.05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5,298,134 65.4508% 12,588,900 32.5697% 765,100 1.9795%

表决结果：通过。

2、《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7,450,529 98.9940% 13,088,500 0.9616%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4,958,534 64.5722% 13,088,500 33.8623%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3、《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8,690,329 99.0850% 11,848,700 0.8705%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6,198,334 67.7798% 11,848,700 30.6547%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4、《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8,690,329 99.0850% 11,848,700 0.8705%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6,198,334 67.7798% 11,848,700 30.6547%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5、《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7,219,929 98.9770% 13,319,100 0.9785%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4,727,934 63.9756% 13,319,100 34.4589%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6、《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460,699 98.8478% 14,646,200 1.0760% 1,037,230 0.07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968,704 59.4242% 14,646,200 37.8923% 1,037,230 2.6835%

表决结果：通过。

7、《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7,469,929 98.9954% 13,069,100 0.9602%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4,977,934 64.6224% 13,069,100 33.8121%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4,997,934 94.2786% 13,049,100 5.4678% 605,100 0.253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4,997,934 64.6741% 13,049,100 33.7604%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7,339,429 98.9858% 13,234,000 0.9723% 570,700 0.04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4,847,434 64.2848% 13,234,000 34.2387% 570,700 1.4765%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8,025,129 99.0362% 12,513,900 0.9194%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5,533,134 66.0588% 12,513,900 32.3757%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9,534,126 99.1470% 11,004,903 0.8085%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7,042,131 69.9628% 11,004,903 28.4717%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8,798,826 99.0930% 11,740,203 0.8625%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6,306,831 68.0605% 11,740,203 30.3740%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8,881,726 99.0991% 11,657,303 0.8564%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6,389,731 68.2750% 11,657,303 30.1595%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4、《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宋为兔、刘宝龙、梁润彪、丁喜梅、吴爱国、孙朝晖、戴继锋、彭丽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4.1非独立董事宋为兔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029,641 98.81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37,646 58.3089%

表决结果：当选。

14.2非独立董事刘宝龙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4,999,934 98.813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07,939 58.2321%

表决结果：当选。

14.3非独立董事梁润彪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4,999,543 98.813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07,548 58.2311%

表决结果：当选。

14.4非独立董事丁喜梅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009,045 98.81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17,050 58.2556%

表决结果：当选。

14.5非独立董事吴爱国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049,048 98.81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57,053 58.3591%

表决结果：当选。

14.6非独立董事孙朝晖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049,040 98.81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57,045 58.3591%

表决结果：当选。

14.7非独立董事戴继锋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049,043 98.81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57,048 58.3591%

表决结果：当选。

14.8非独立董事彭丽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6,029,052 98.88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537,057 60.8946%

表决结果：当选。

15、《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隋景祥、韩俊琴、张世潮、董敏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无异议。 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5.1独立董事隋景祥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462,558 98.84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970,563 59.4290%

表决结果：当选。

15.2独立董事韩俊琴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462,533 98.84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970,538 59.4289%

表决结果：当选。

15.3独立董事张世潮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463,031 98.84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971,036 59.4302%

表决结果：当选。

15.4独立董事董敏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6,492,538 98.923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4,000,543 62.0937%

表决结果：当选。

16、《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高永峰、丁艳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6.1监事高永峰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750,928 98.86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258,933 60.1750%

表决结果：当选。

16.2监事丁艳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6,192,530 98.9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700,535 61.3175%

表决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鞠慧颖、李晓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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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鉴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对应的公司业绩未达到考核指标，根

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对94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全部未解锁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合计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43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2%。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将由3,924,206,991股减少为3,899,846,991股， 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3,924,206,991元减少

为3,899,846,991元。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

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

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0年5月23日至2020年7月6日，每工作日8:30—11:30、14:3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陈月青、杨祥

邮编：017000

电话：0477-8139874

传真：0477-8139833

邮箱：yxny@berun.cc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

2020-042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

年5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选举， 季海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

事，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八届监事会其他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其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季海涛，男，1989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政事务部综

合秘书，现任公司党政事务部秘书、监事。

截至目前，季海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季海涛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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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5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

式向公司12名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八届一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 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

会议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12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2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为宋为兔、梁

润彪、丁喜梅、吴爱国、孙朝晖、戴继锋、彭丽、隋景祥、韩俊琴、张世潮，董敏，通过视频参加会议的董事为

刘宝龙。

4、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推举董事宋为兔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宋为兔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吴爱国先生、刘宝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

历附后）。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结果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委员会主任 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 宋为兔

隋景祥 董 敏 张世潮 吴爱国 刘宝龙 梁润彪

丁喜梅 孙朝晖 戴继锋

审计委员会 隋景祥 董 敏 韩俊琴 梁润彪 彭 丽

提名委员会 董 敏 韩俊琴 张世潮 宋为兔 梁润彪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韩俊琴 隋景祥 董 敏 吴爱国 丁喜梅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梁润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纪玉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纪玉虎

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简历附后）。

纪玉虎先生联系方式：办公电话0477-8139874，传真0477-8139833，电子邮箱yxny@berun.cc。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刘宝龙先生、李永忠先生、纪玉虎先生、杨永清先生、祁世平先生、华

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永清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郝占标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陈月青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陈月青先生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477-8139873，传真：0477-8139833，邮箱：yxny@berun.cc

联系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证券事务部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8、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营业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 的公

告》《公司章程修正案》。

9、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10、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1：董事长简历

宋为兔，男，1977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会计师。历任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部主管，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济

师，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宋为兔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231万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99万股；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5%的股份，任内蒙古博源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济师，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除此之外，其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宋为兔先生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2：副董事长简历

吴爱国，男，1965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伊克昭盟化工研究设计院科强化

工厂书记，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苏里格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内蒙古博

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目前，吴爱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231万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99万股；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58%的股份，任内蒙古博源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吴爱国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戴连荣先生妹夫，公司董事刘宝龙先生系戴连荣

先生女婿，公司董事戴继锋先生系戴连荣先生侄子，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爱国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宝龙，男，1982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历任内蒙古创能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内蒙古博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运营中心总经理，内蒙

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刘宝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99万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99万股；未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其配偶戴昕女士持有内

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9.8912%的股份，刘宝龙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戴连荣先生女婿，公司董事吴

爱国先生系戴连荣先生妹夫，公司董事戴继锋先生系戴连荣先生侄子，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刘宝龙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3：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简历

宋为兔先生简历见附件1

吴爱国先生简历见附件2

刘宝龙先生简历见附件2

梁润彪，男，1963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政工师。 历任乌审旗第一化工厂车间副

主任、主任，内蒙古伊克昭盟碱湖试验站七厂副厂长、厂长，原鄂尔多斯杭锦旗科强公司总经理，原内蒙古

伊克昭盟碱湖试验站站长，锡林郭勒盟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 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目前，梁润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231万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99万股；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85%的股份，任内蒙古博源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梁润彪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丁喜梅，女，1965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伊克昭盟化工研究设计院副

院长、副总工程师，内蒙古伊化化学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 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兼总工程师，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丁喜梅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140万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60万股；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39%的股份，任内蒙古博源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兼总工程师，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丁喜梅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孙朝晖，男，1966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伊盟化工总公司总裁专职秘

书，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内蒙古伊化学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

河南桐柏碱矿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河南桐柏碱矿有限公司总经理，鄂尔多斯市伊化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 现任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孙朝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140万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60万股；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4.07%的股份，任内蒙古博

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孙朝晖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戴继锋，男，1973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师。历任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质检科长、

销售部长，桐柏安棚碱矿有限责任公司营销部副经理、经理，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锡林

郭勒准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海南融海置业公司总经理，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党总支书

记、副总经理、董事长，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戴继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140万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60万股。 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3.79%的股份，任内蒙古博

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戴继锋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戴连荣先生侄子，公司董事刘宝龙先生系戴连

荣先生女婿，公司董事吴爱国先生系戴连荣先生妹夫，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戴继锋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彭丽，女，1969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吉兰泰碱厂财务科副科长，内蒙古

远兴天然碱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碱湖试验站副站长、财务总监，伊化化学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兼

财务部经理，内蒙古博源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内蒙古博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内蒙古博

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 彭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其配偶祁世平持有公司股份1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5%。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70万股，股权激励限售股30万股。 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3.06%的股份，其配偶祁世平为公司副总经理，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彭丽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隋景祥，男，196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内蒙古外经贸厅副主任，内蒙

古外经贸集团财务部副部长。 现任内蒙古证券期货业协会信息培训部研究员，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隋景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已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隋景祥

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韩俊琴，女，1971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鄂尔多斯市东羊建筑公司会计，恒泰证券东胜营业部客

服部经理、业务部经理。 现任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天骄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公司独立董事。

韩俊琴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已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韩俊琴

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张世潮，男，1964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包头糖厂、包头草原糖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副科长、财务处处长职务，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现任包头华资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财务总监，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世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已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张世潮

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董敏，男，1967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曾任鄂尔多斯集团法律处处长，现任内蒙古三恒律

师事务所主任，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

董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董敏

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附件4：总经理简历

梁润彪先生简历见附件3

附件5：董事会秘书简历

纪玉虎，男，1974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师。历任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部经理、事业发展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纪玉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140万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60万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格，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纪玉虎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6：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经济师简历

刘宝龙简历见附件2

纪玉虎简历见附件5

李永忠，男，1973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碱湖试验站副站长，桐柏安棚碱矿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鄂尔多斯市伊化矿业资源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李永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3.64%的股

份，除此之外，李永忠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李永忠先生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永清，男，1966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伊化集团总公司财审部副经理、

经理，内蒙古蒙西联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鄂尔多斯

市博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杨永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杨永清先

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祁世平，男，1968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副总经理、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祁世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5%。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70万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30万股， 其配偶彭丽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3.06%的股

份，其配偶彭丽女士任公司董事职务，除此之外，祁世平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祁世平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华阳，女，1977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

券事务部部长，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

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华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其配偶曹艳杰先生持有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0.99%的股份，除此之外，华阳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华阳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郝占标，男，1970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 历任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碱湖

试验站财务科科长、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副总会计师、桐柏安棚碱矿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现任公司总经济

师。

截至目前，郝占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140万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60万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郝占标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7：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陈月青，男，1979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碱湖试验站综

合管理部宣传、信息化、文秘主管、企业管理部经理，公司证券事务部证券事务主管。现任公司证券事务部

部长兼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陈月青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4%。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10万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6万股。 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格，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陈月青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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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5月15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

向公司3名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八届一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推举监事高永峰先生主持会议。

4、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高永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与监事丁艳女士、职工监事季海涛先生共同组成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监事简历

高永峰，男，1971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历任内蒙古博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

理部部长，鄂尔多斯市伊化实业公司运营部经理。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公司

审计监察部部长，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高永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0.42%的

股份，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人，除此之外，其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高永峰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丁艳，女，197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具备证券从业资格。 历任伊化集团信息资源部、

企业文化部业务员，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业务主办。 现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政策研究分析师，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丁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配偶持有公司股份45,600股，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丁艳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季海涛，男，1989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政事务部

综合秘书，现任公司党政事务部秘书、监事。

截至目前，季海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季海涛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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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八届一次董事会，董事会

聘任纪玉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月青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详细内容及简历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次聘任的董事会秘书纪玉虎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陈月青先生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

格管理办法》等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一、董事会秘书纪玉虎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

邮政编码：017000；

联系电话：0477-8139874；传真：0477-8139833；

电子邮箱：yxny@berun.cc。

二、证券事务代表陈月青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

邮政编码：017000；

联系电话：0477-8139873；传真：0477-8139833；

电子邮箱：yxny@berun.cc。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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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公司营业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八届一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营业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现有营业范围进行了变更，并同时修

订《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主营：化

工产品及其原料的生产、销售，化学矿开采，出口本企业自

产的化工产品，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兼营：机械设备及配件储运、代购代

销；经营方式：开采、生产、销售、代购代销。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化学矿

开采；化工产品及其原料的生产、销售，煤炭洗选、加工；煤

炭及制品销售；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化工产品，进口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矿山

机械销售；劳务派遣服务。

除上述条款变更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最终变更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为准。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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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八届一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考虑到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拟为控股子

公司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化学”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11,430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柏县支行申请11,430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公司拟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追加中源化学机器设备抵押，担保金额11,430万元，期限一年，具体

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二）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河南省桐柏县安棚镇

3、法定代表人：梁润彪

4、注册资本：117,400万元

5、成立日期：1998年08月06日

6、经营范围：天然碱开采；碳酸钠及碳酸氢钠的加工、碱类产品经营，进出口业务；自产除盐水、蒸汽、

母液的销售；日用小苏打、固体饮料、食品、保健食品、消毒品（不包括危险化学品）、化妆品、洗涤产品及

其它日用品的生产、销售；天然碱采卤生产装置及其配套工程总承包及工程管理业务；进口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和相关技术，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

7、与公司关联关系：中源化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8、股东持股情况：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中源化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228,744.98 1,187,762.78

负债总额 680,460.40 636,417.37

净资产 548,284.58 551,345.41

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3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394,663.87 80,525.17

利润总额 110,398.76 4,569.02

净利润 88,416.10 2,678.5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1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保证合同为准。

3、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11,430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为中源化学贷款提供担保，补充其流动资金，是保障生产经营正常运转的有效措施。

2、中源化学是国内最大的天然碱加工企业，其生产的纯碱、小苏打产品具有绿色环保、成本低廉的竞

争优势，经济效益良好，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3、本次担保，中源化学的其他股东不提供担保。公司持有中源化学68.55%股权，公司对中源化学经营

活动具有控制权，就本次担保事宜公司与中源化学签署《反担保协议书》，担保风险可控且反担保具备可

执行条件，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336,20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95%；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0%。

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补充其流动资金，是保障生产经营正常运转的有效

措施。

中源化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公司与中源化学签署了《反

担保协议书》，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贷款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2、八届一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48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2日的交易时间， 即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2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5日

（七）出席对象：

1、于2020年6月5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1、《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说明

1、以上议案已经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5月23日公司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持股5%（不含5%）以

下的股东。

3、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采取现场或信函、传真的方式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0年6月11日9:00-11:30、14:30-17:00。

（三）登记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证券事务部。

（四）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本

人身份证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

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在2020年6月11日17:00时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

4、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2。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陈月青、杨祥

联系电话：0477-8139874

联系传真：0477-8139833

电子邮箱：yxny@berun.cc

联系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证券事务部

邮 编：017000

（六）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83” ，投票简称为“远兴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

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12日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日）9:15，结束时间为2020

年6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

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姓名（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注：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每项均为

单选，多选无效。

2、此格式的授权委托书剪报、打印、复印件有效。

3、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